物流运输合同
合同编号：
甲方（即托运方）：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乙方（即承运方）：天津市凯丰物流有限公司
　　根据甲方与乙方的共同协商，在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基础上，双方就货物物流运输事项制定如下条款：
　　一、甲方自愿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货物交给乙方承运；
二、在货物运输过程中，乙方应对运输货物负责，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丢失或损坏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；
三、车辆运输费用价格：（以下简称“价格表”）
	
	
	
	单位：元
	

	起运点
	到达地区
	客户
名称
	产品分类
	车型（米）
	含税
单价
	送货周期

	天津市武清区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
	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泾高南路820号
	西安光华荣昌
	重卡生产线
	17.5
	8800
	装货后3天内送达



四、运输费用结算方式包含且不限于：现汇、承兑汇票等方式，货物交付完成后，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天内付款结算；
五、乙方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将货物送达收货地点，造成延迟交货的，每延迟一天，乙方应向甲方缴付档次运费的10%作为违约金。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延迟交货而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或引起客户投诉、索赔的，乙方还应当另行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直至补齐甲方所有损失。
六、双方如发生“价格表”以外的业务，以实际情况为准进行结算付款。具体数量、金额、送货事宜等以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《货物托运单》为准，并以此作为查询、索赔、结算等实际操作的依据；
七、此份协议只针对于此次货物运输,完成后协议作废。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　甲方法人代表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乙方法人代表：______________
　甲方单位公章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乙方单位公章：______________
　　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        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
